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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学院2023年度固定资产及软件清查盘点
操作指南

一、资产变动操作方法
（一）“使用人”、“存放地点”在资产使用单位内部发生变动，由资产管理员在资产系统内提交资产变动申请，资产处审核通过。如资产需变动至其他单位，由资产调出单位资产管理员办理资产变动手续，填写《湘南学院校内资产调拨单》，双方签字盖章确认后，将调拨单交至资产处，并在资产系统内提交资产变动申请，资产处审核通过。
（二）“现状”由资产处根据盘点结果统一进行变动。
（三）其他信息变动须提供证明材料（资产实物照片等）后，由资产处进行变动。
二、各种情形处理方法
（一）资产损失类：指在资产清查盘点基准日有账面记载，但实际发生的短少、毁损、被盗或者丧失使用价值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固定资产损失、无形资产损失等。固定资产损失含因盘亏、毁损、报废、被盗等原因造成的损失。无形资产损失是指因被其他新技术所代替或者已经超过了法律保护的期限、丧失了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等所造成的损失。
固定资产损失（盘亏、毁损、被盗）：要填写《湘南学院2023年度固定资产及软件损失表》（附件5），资产使用人、资产使用单位资产管理员和单位主要负责人须签名确认盘亏、毁损、被盗及损失原因（毁损资产须提供技术鉴定证明,被盗资产须提供公安机关案件受理证明或结案证明）。资产使用单位集体决策厘清责任，制定赔偿方案，确定赔偿人，界定赔偿处罚款（附件7）。赔偿责任认定参照《湘南学院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办法（修订）》（湘南学院校发〔2018〕29号）（附件3）。资产使用单位如不能界定赔偿处罚款，可注明按照学校赔偿方案执行。
原资产使用人退休定居外地或调离学校，则以书面文字确认资产盘亏、毁损、被盗，并承诺赔偿损失。
对之前已申报盘亏的资产，要反复核实，并做好资产追查记录。如在清查盘点中找回了资产，须提供证明人、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的证明材料，附上资产实物照片。
非在用软件：须提供技术鉴定证明或者已经超过了法律保护期限的证明文件等。
资产系统内“现状”为“待报废”资产（2023年前发生的）、“待审批报废”资产（2023年及以后发生的）：也须核实资产是否有实物。如有实物，盘点结果选择报废有实物；如没有实物，盘点结果从盘亏、毁损、被盗中选择。
（二）资产盘盈类：指在资产清查盘点基准日无账面记载，但单位实际占有使用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固定资产盘盈、无形资产盘盈等。
清查盘点出的因历史原因而无法入账的无主财产，依法确认为国有资产的，应当及时入账，纳入国有资产管理范围。非学校产权资产按上级文件规定办理。
资产盘盈：要填写《湘南学院2023年度固定资产及软件盘盈表》（附件6），资产使用人、资产使用单位资产管理员和单位主要负责人须签名确认盘盈情况及盘盈原因,并附盘盈价值确定依据（购买合同、发票、自行开发资料等）、资产实物照片和集体决策意见（附件7）。
（三）资产无盈亏类：包括资产的实际现状是在用、出租出借、闲置低效。闲置低效资产标准为连续3个月未使用、或日常使用率不高的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存货等，或其他闲置低效资产。
公共资产：单位内部公共资产由各单位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并签名领用。一般情况下，公共用房内公共资产管理人是该公共用房的管理人。教研室公共资产管理人为教研室主任；实验室公共资产管理人为实验室主任；教学/实验实训用房或场地公共资产管理人为该教学/实验实训用房或场地的管理人；科研平台公共资产管理人为项目负责人；生活及后勤保障性用房或场地公共资产管理人为该生活及后勤保障性用房或场地的管理人。
异动人员资产：校内调动、转岗人员的资产，由调出单位资产管理员负责督促资产使用人进行清查盘点、汇总、办理移交手续,资产留在调出单位；已退休、辞职人员的资产，由原资产所属单位资产管理员负责清查盘点、汇总、办理移交手续，资产留在原单位。如已退休、辞职人员已将资产带离学校，由原资产所属单位负责追回其名下资产。
（四）其他类：
学校统一回收资产：如智慧教室建设时搬走的资产，须提供搬运方确认的搬走资产清单。
捐赠资产：以学校名义接受捐赠的资产由校友联络服务中心组织清查盘点。校友联络服务中心负责提供捐赠资产明细清单，办理捐赠资产登记入账手续。各单位负责清查盘点本单位管理使用的捐赠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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